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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规划设计研究院（315041）叶晓东   吴俊明

超高压天然气管道管廊控制宽度确定的问题与思考
——以宁波市为例

摘       要：  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宁波城市有较多的超高压长输天然气管道穿越，而现行规范对管

廊控制宽度没有明确的规定。本文通过对相关文件、法规、规范的解读，对面临问题的

分析，提出了管廊的确定思路和控制宽度，并建议规划阶段引入安全影响评估机制作进

一步评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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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依托优越的港口条件，宁波北仑区、镇海区布置

了大量的石化企业、码头、油库和大型电厂，产业和

大型设施的布局同时也决定了宁波市区及临港产业带

有较多油气管道穿越。油气管道一般埋在地下，极易

受到腐蚀、自然灾害及第三方活动影响，且发生泄漏

后不易被发现，近年来，各城市涉及油气管道的各类

大小燃爆事件连续不断。宁波同样发生过油气管道爆

炸事故，2008年12月7日，杭甬超高压天然气管道宁

波段发生爆炸，所幸爆炸点位于荒山，未造成人员伤

亡和大的财产损失，但现场深约5m、直径约20m的大

坑显示了管道事故的破坏力和冲击力非常巨大。

目前，穿越宁波市区的超高压天然气管道共有4

条，分别为杭甬天然气输送管道（管径Φ813，压力

6.3MPa）、慈东天然气输送管道（管径Φ300，压力

6.3MPa）、LNG天然气输送管道（管径Φ1016，压力

7.0MPa）、甬台温天然气输送管道（管径Φ813，压

力6.3MPa），另外还有即将新建的杭甬复线天然气输

送管道（管径Φ813，压力7.0MPa）。油气管道线长

面广，给城乡规划管理工作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其中

的核心问题是管廊控制宽度的科学、合理确定。

2      相关文件、法规、规范解读和分析

2.1  相关文件、法规、规范解读

梳理既有的相关文件、法规、规范，涉及超高压天

然气管道控制间距的主要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

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

27号）》（以下简称《管线建设管理指导意见》）、《中

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以下简称《油

气管道保护法》）、《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

2006）》（以下简称《城镇燃气规范》）、《输气管道工

程设计规范（GB50251—2003）》（以下简称《输气管道

规范》）。

2.1.1《管线建设管理指导意见》的相关要求

近年来，国内城市管线建设、管理问题凸显，

一些城市相继发生大雨内涝和管线泄漏爆炸等事件。

为切实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保障城市安全

运行，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城镇化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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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4］27号）》。

在油气管线建设方面，强调原则上不允许在中心

城区规划新建生产经营性危险化学品输送管线，其他

地区新建的危险化学品输送管线，不得在穿越其他管

线等地下设施时形成密闭空间，且距离应满足标准规

范要求。

2.1.2《油气管道保护法》解读

《油气管道保护法》主要为保障石油、天然气输

送安全，从保证油气管道安全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的

保护要求和法律责任。

涉及到控制间距方面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

对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5m地域范围内的危害管道

安全行为提出了要求，如禁止建房以及修建其他建筑

物、构筑物等；二是提出在管线两侧修建建筑物、构

筑物的，设施之间的距离应当符合国家技术规范的强

制性要求；三是对穿越河流的管道线路、管道专用隧

道的保护分别提出了要求。

《油气管道保护法》仅规定了天然气管道自身的

保护要求，对于管道对建构筑物的控制间距并没有明

确的规定。

2.1.3《城镇燃气规范》解读

该规范涉及到控制间距的主要有管道沿线地区等

级的划分和与建筑物间距的相关规定等内容。

关于高压燃气管道的规定是：高压（1.6MPa＜ 

P≤4.0MPa）燃气管道不宜进入四级地区（城市中心

城区或镇的中心区域），当条件限制需要进入或通过

四级地区时，高压A（2.5MPa＜P≤4.0MPa）地下燃

气管道与建筑物的水平净距不应小于30m（当管道壁

厚度≥9.5mm或对燃气管道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时，

不应小于15m）；明确提出四级地区地下燃气管道输

配压力不应大于4.0MPa。

该规范主要适用于压力≤4.0MPa的城镇高压燃气

管道，对于超高压天然气管道安全间距并不在该规范

适用范围内。但解读规范，可以发现其对于间距的控

制思路是进入一级、二级地区高压管道以安全距离来

保证安全，其控制间距大于进入三四级地区的要求；

进入三级、四级地区高压管道，以增加管道壁厚，控

制管道自身的安全性来保证安全。

2.1.4《输气管道规范》解读

该规范主要适用于陆上输气管道的工程设计，

在线路的选择方面，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要求：一是

要求线路必需避开重点军事设施、易燃易爆仓库、国

家重点文物保护区，二是要求线路应避开城镇建规划

区、飞机场、铁路车站、海（河）港头、国家自然保

护区等区域，当条件限制管道需要在上述区域通过

时，必须征得主管部门同意，并采取安全保护措施。

另外，该规范还明确了不同等级地区的强度设

计系数取值及管道工程设计的相关内容，但对于管道

与建筑物之间的控制间距在规范中没有具体规定，

而是以控制管道自身的安全性作为输气管道的设计

原则。

2.2  面临的问题

通过上述对各相关文件、法规、规范解读可以发

现，在超高压天然气管道与城乡构、建筑物的间距方

面，均未有明确的规定，导致了对涉及超高压管道的

规划方案编制、管理及管道路径选择等方面没有可参

照执行的标准。

合理的控制管道与城乡建筑物的间距是减少危化

管线事故损失的重要保障，而标准的缺失也导致了现

实相关规划工作面临着较大的困境。

2.2.1 新建管线路径选址困难

新建路径选择时，虽然不能进入中心城区，但其

线长面广，而宁波城市外围区域村庄密集，不可避免

的会产生冲突，由于没有相关的标准规范的规定，建

设方诉求与项目审批的要求矛盾显现。建设方希望按

对其最有利的方案实施（《油气管道保护法》提出的

5m控制距离）或直接绕过村庄，而规划部门认为路

径的选择必须与相关的用地规划、路网规划相结合，

且《油气管道保护法》提出的5m控制距离立足点

为管道自身保护的需求，而非控制事故损失的控制

距离。

2.2.2 现状管线与城市规模扩张的矛盾

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部分建设较早的管道与城

市规划用地（四级地区）产生了交集，而迁建又面临

涉及面广、迁建路径选址困难、权属单位缺乏迁建主

动性等问题，近期保留又面临管廊控制宽度确定缺少

依据的问题，这些给现阶段的规划管理带来较大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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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超高压天然气管廊控制宽度确定的思考

3.1  管道安全保障的指导思想分析

对于超高压天然气管道安全保障方面有两种指导

思想，一是控制管道的安全距离，以空间换安全；二

是控制管道的自身安全，即以贯穿管道设计、施工、

维护全过程的主动预防措施来控制管道自身安全主动

预防事故的发生。

控制管道的安全距离这种方式主要是在管道周围

预留足够的空间来控制事故的损失，管线的强度设计

要求相对较低，在20世纪 7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基

本上是采用这类模式，《城镇燃气规范》中对于一级、

二级区域与建筑的间距要求也体现了这种思想。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开始参照美国国

家标准ASME31.8，按不同的地区等级采用不同的设

计参数，以此进行相应的管道设计。欧美各国多采用

这种设防方式，其出发点是严格控制管道及其设施的

强度和严密性，并贯穿到管道设计、设备材料选用、

施工、生产、维护到更新改造的全过程。

在宁波这类城市，城市外围村庄密集，控制管

道的安全距离这种方式一方面实施性很差，另一方面

也不足以有效的控制事故损失。以宁波杭甬线（管

径Φ813，压力6.3MPa）局部段的安全影响评估为

例，安评采用ALOHA软件对事故的后果进行了模拟

评估，评估表明：假设影响区域内杭甬线管线运行状

态下管道全口径断裂，若发生喷射火产生的热辐射事

故，有死亡危险的损害半径为121m，有重伤危险的

损害半径为155m，有轻伤危险的损害半径为226m；

若发生延迟燃烧引起的蒸气云爆炸事故，有死亡危险

的损害半径为75m，有重伤危险的损害半径为135m，

有轻伤危险的损害半径为550m。因此，采用积极的

措施预防事故的发生才是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的根本。

国内外大量的天然气管道事故统计资料显示，事

故原因主要为第三方活动、施工缺陷和材料缺陷、管

道腐蚀，其中第三方活动造成的事故比例最大，占到

了40%～50%以上。另外，由于难以做到绝对不发生

事故，必须适当控制管道与构、建筑物的距离，当发

生事故时将损失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因此，在采用积

极的措施预防事故的同时，必须划定管廊以控制第三

方活动和控制事故发生时的损失。

3.2  管廊控制宽度建议

《输气管道规范》对于控制间距并没有要求，在

《城镇燃气规范》条文说明中有提到：“四级地区地

下燃气管道输配压力不应大于4.0MPa（表压）”这一

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应予以控制，但对于大城市，如

经论证在工艺上确实需要且在技术、设备和管理上有

保证，并经城市建设主管部门批准，压力大于4.0MPa

的燃气管道也可进入四级地区，其设计宜按《输气管

道工程设计规范》GB50251并参照本规范4.0MPa燃气

管道的有关规定执行（有关规定主要指管道强度设计

系数、管道距建筑物的距离等）。但《城镇燃气规

范》总则中明确该规范不适用于城镇燃气门站以前的

长距离输气管道工程。

基于城市超高压天然气管廊宽度确定无标准规

范依据的情况，建议参考《城镇燃气规范》中高压A

管道的有关间距的规定执行。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

量控制事故损失的角度出发，建议全部执行四级地区

管道相关设计原则和控制间距，具体要求：一方面保

证高标准的管道壁厚度，并对燃气管道采取有效的保

护措施；另一方面保证地下燃气管道与建筑物的水平

净距不应小于15m来划定走廊控制宽度。另外，与港

口、码头、大型桥梁、地下隧道等特殊区域及构筑物

的间距应满足各类规范的要求。

由于城市的扩张，部分超高压天然气管进入了四

级地区，原则上应予以迁移。如近期迁移有难度，应

通过安全影响评估明确相关有效的保护措施。

3.3  管廊管理的几点规划建议

3.3.1 引入安全影响评估机制

由于没有相关标准规范为管廊控制宽度的确定提

供依据，上述参考《城镇燃气规范》提出的控制建议

为不得已之举。因此，建议在规划阶段引入安全影响

评估机制，即在控制15m净距指导意见的基础上，通

过安全影响评估做进一步优化，在局部区域适当提高

标准，真正做到科学、合理确定管廊控制宽度。

3.3.2 建立高危、重大管线数据库

准确的管线线位是管廊划定和管理的基础。一方

面需要协同相关部门强化管线建设的规划管理工作，

加强管线建设从规划、设计、施工跟踪、竣工核实的

全过程管理，严格监管、严肃执法，避免出现随意改

叶晓东等·超高压天然气管道管廊控制宽度确定的问题与思考——以宁波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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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路径的现象；另一方面，城市需要建立高危、重大

管线数据库，复核高危管线路径，排查安全隐患，并

积极使用高新探测技术，提高地下管线数据精细度。

3.3.3 完善土地使用管理政策

目前，管廊管理面临较为突出的问题是管线建设

一般采用借地的方式，建设完成后管理难度较大，侵

占管廊、占压管线等情况时有发生。危化管线由于其

特殊性需要对管线沿线土地进行严格的管理以控制第

三方活动。因此，建议进一步完善建设土地使用政策

和管理要求，并按照《油气管道保护法》的相关要求

进行严格管理。

4      结语

一方面，随着我国能源结构的调整，天然气的生

产和消费快速发展，城乡用气量快速递增，天然气输

配系统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而区域性超高压天然气输

送线路的建设和安全运营是各城市用气的根本保障；

另一方面，天然气有易燃性、易爆性、易扩散性、窒

息性等危害特征，一旦发生事故将会严重影响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基于此，无论是法律、法规、技

术规范，还是在运行维护管理及政府的监管各层面，

均应建立完善的技术、制度保障体系。

标准规范中超高压天然气管道与城乡建筑物间

距要求的不完善给城乡规划管理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

境。本文讨论的是在缺少标准、规范依据时，对超高

压天然气管道管廊控制宽度的分析和管廊管理建议，

希望能为相关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输气管道规范》发布于2003年，十多年来，经

济社会发展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希望尽快开展相

关规范的修编或编制工作以完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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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消息

日前，北戴河新区燃气公司安全部对公建户

兼职安全员进行了安全用气知识培训。

参加本次教育培训的兼职安全员均是来自餐

饮业的用户。培训围绕着安全生产月主题“加强

安全法治，保障安全生产”进行，从天然气基础知

识、天然气安全使用常识、公建户燃气泄漏报警装

置原理及使用、事故案例四个方面，对公建户兼职

安全员进行了详细讲解。在培训结束后，还针对所

北戴河新区燃气公建户接受培训

讲的内容进行了问卷式考核，从而调动了公建户兼

职安全员学习的积极性，使他们在深刻掌握了天然

气安全用气使用知识同时，也认识到公司平时对公

建户进行安全检查的重要性。

另外对没参加培训的公建户兼职安全员，公司

安全部还将对其进行现场上门宣传补课，力争做到

使所有兼职安全员都能掌握燃气安全使用知识。 

（宋丽萍  王海宁）


